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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勐海县委 勐海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勐海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

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党委和管委会，县委和县级国

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企事业单位，省州驻县单位：

《勐海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县

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勐海县委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2018年 10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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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

实施方案

2018 16

2018

20

2018 22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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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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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—2020

（三）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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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—2016 2017

2016 17 2017

19 2018 4

2020

5

二、强化脱贫帮扶，确保脱贫出列

（一）未脱贫人口

1 2017 796 2505

157 542 19.72% 21.64% 99

267 12.44% 10.66% 174 584

21.86% 23.31% 41 138 5.15%

5.51% 7 25 0.88% 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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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732 32.04% 29.22% 20

81 2.51% 3.23% 7 24

0.88% 0.96% 36 112 4.52%

4.47% 2018

539 1769 2019 257 736

（牵头单

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）

2 157 542

30

99 267

174 584

41 138

7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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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732

20

81

7 24

36 112

（牵头单位：

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农业

和科技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教育局、县

交通运输局、县茶业管理局、县残联、各乡镇）

3 2017 796 2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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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10%

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

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卫生和计划生

育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民政局、各乡镇）

（二）未出列村

10 4

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县

委组织部、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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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县教育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县

农业和科技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县统

计局、勐海供电局、有关乡镇）

三、着力精准施策，提高脱贫质量

（一）全力推进产业脱贫行动。

3 3

3 40

50%

500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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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2020

1

1

1

（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和科技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和工

业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林业局、县茶业管理局、县审计局、

县商务局、县招商合作局、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二）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开发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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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（牵头单位：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

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交通

和运输局、县农业和科技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招商合作

局、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三）全力推进就业扶贫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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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1

2020

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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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100 （牵头单位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责任单位：县

教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县农

业和科技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县商

务局、县扶贫办、县茶业管理局、县农委办、县总工会、团县委、

县妇联、县残联、各乡镇）

（四）全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行动。 3

2020 （牵头单位：

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县教育局、县扶贫办）

（五）全力推进教育脱贫攻坚行动。

2019—2020 18229.20

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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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% 50%

APP

2020

1

（牵头单位：

县教育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六）全力推进健康扶贫行动。

30

1 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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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和工

业信息化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各乡镇）

（七）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行动。

2019

4 200 2020

4



- 16 -

4 （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扶贫办、县残联、各乡镇）

（八）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扶贫行动。

2018 548

2019—2020

25

15—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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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 城

（牵头单位：县林

业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

土资源局、县农业和科技局、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九）全力推进综合保障扶贫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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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

县民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

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县扶贫办、县残联、各乡镇）

（十）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改善行动。

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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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5

2020

50

（牵头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和

工业信息化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环境保护局、

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农业和科技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商务局、勐海供

电局、各乡镇）

（十一）全力推进扶贫扶志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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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

县委政法委、县民政局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县扶贫

办、各乡镇）

四、强化政策支持，加强精准脱贫攻坚行动支撑保障

（一）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力度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县

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二）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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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2020

（牵头单位：

人民银行勐海县支行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、县各金

融保险机构、各乡镇）

（三）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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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国土资源局，责任单位：

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农业和科技局、各乡镇）

（四）加大人才和科技支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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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委组

织部，责任单位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农业

和科技局、各乡镇）

五、凝聚各方力量，形成脱贫攻坚合力

（一）深化沪滇扶贫协作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

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招商合作局、各乡镇）

（二）深入开展定点扶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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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

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直属机关工委、各乡镇）

（三）扎实做好驻县部队帮扶工作。

（牵

头单位：县人武部，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

县扶贫办、各乡镇）

（四）激励各类企业、社会组织扶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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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

头单位：县工商联、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县招商合作局、县民

政局、县税务局、各乡镇）

（五）大力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。

1

（牵头单位：团县委，责任单位：县文明

办、县民政局、县扶贫办、县总工会、县妇联、各乡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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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夯实工作基础，健全退出机制

（一）强化扶贫信息的精准和共享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

单位：县统计局、各乡镇）

（二）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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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

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、各挂包帮单位）

（三）健全贫困退出机制。

2020 2021

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、各挂包帮单位）

七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提供坚强保障

（一）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。



- 29 -

1

（二）完善脱贫攻坚考核监督机制。

（三）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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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5

（四）培养锻炼过硬的脱贫攻坚干部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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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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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营造良好的脱贫攻坚舆论氛围。

（七）做好脱贫攻坚风险防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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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2018 10 30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